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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本集團修改對興業銀行之投資所採用之會計處理方法 

 

 

本公告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

規則第 13.09 條規定而作出。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及各附屬公司（「本集團」）謹此

通知各股東有關其於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興業銀行」）之投資的最新情況。  

 

於 2012 年 3 月 6 日，興業銀行公布計劃以非公開發行股票方式向若干名第三者

發行股份以增加股本。在興業銀行於 2013 年 1 月 7 日完成有關之非公開發行股

票計劃後，本集團於興業銀行之持股量，已由 12.8%下降至 10.9%。  

 

本集團乃於 2004 年購入 639,040,200 股興業銀行股份，佔當時該行經擴大股本

之 15.98%。其後興業銀行於 2007 年 A 股上市，並於 2010 年進行配股，本集團

於興業銀行之權益因而被攤薄至 12.8%。查本集團於 2004 年首度購入興業銀行

股份時，獲邀提名一位代表加入興業銀行之董事會及執行委員會。此外，根據當

時雙方之安排，本集團亦會於若干年內向興業銀行提供一般技術支援。此等安排

反映本集團可以對興業銀行之財務及營運決策，行使重大影響力。因此，本集團

按照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，將本集團於興業銀行業績及淨資產之應佔份額，

以「聯營公司」方式入賬。  

 

鑑於最近之事態發展，特別是興業銀行與上述第三者完成非公開發行股票計劃，

本集團已根據於興業銀行之最近股權權益，以及與興業銀行之一般技術支援安排

已結束等因素，整體地重新審視其於興業銀行之投資情況，並認為於興業銀行完

成該項非公開發行股票計劃之日期（即 2013 年 1 月 7 日）起，本集團已不再對

興業銀行之財務及營運決策具有重大影響力，因此本集團不會再以「聯營公司」

形式，將有關興業銀行之業績入賬。 

 

本集團不再將興業銀行之業績以「聯營公司」形式入賬後，將會帶來會計上的收

益，這反映本集團持有興業銀行股權之金融投資的公平價值，與該項投資在本集

團綜合財務報表的賬面值之差額、相關累計外匯儲備及其他儲備重新分類之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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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以及終止確認興業銀行為「聯營公司」所帶來之稅項影響。根據興業銀行完

成非公開發行股票計劃日期前之最後一個交易日計算，本集團持有之興業銀行股

份市值為人民幣 232 億元，此亦為有關股份之公平價值，並為 2013 年財政年度

帶來約港幣 95 億元之非可供分派會計收益。日後，本集團持有之興業銀行股份將

會根據現行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，於本集團之資產負債表中分類為「金融工

具」，並會就其後任何公平價值之變動作出反映。  

 

謹請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注意，修改對興業銀行之投資所採用之會計處理方法

後，本集團不會再於綜合財務報表內，反映所佔之興業銀行稅後利潤與淨資產份

額。至於來自興業銀行之股息，將會於本集團之綜合收益表內入賬。以往來自興

業銀行之股息收入，均低於本集團於興業銀行之應佔溢利。根據本集團已公布之

財務報表，於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之上半年度，本集團應佔興業銀行之除稅

後溢利，對本集團之股東應得溢利之貢獻大約為 25.4%。  

 

本集團會繼續與興業銀行保持緊密關係，並進一步開拓在各項業務範疇之合作機

會。  

 

於本公告日期當日，恒生銀行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成員為錢果豐博士* (董事長)，

李慧敏女士 (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)，陳祖澤博士*，張建東博士*，蔣麗苑女士*，

馮孝忠先生，馮婉眉女士#，胡祖六博士*，許晉乾先生*，李瑞霞女士#，李家祥博

士*，羅康瑞博士#，薛關燕萍女士#，鄧日燊先生*，王冬勝先生#及伍偉國先生*。 

 

* 獨立非執行董事  
# 非執行董事  

 

承董事會命  

秘書   李志忠   謹啟  

 

香港  2013 年 1 月 8 日 

 

 

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

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

註冊辦事處及總行地址：香港德輔道中 83 號 

 


